
轉知國泰投信經理之「國泰新興市場基金」與「國泰

全球環保趨勢基金」及「國泰智富 ETF 均衡組合基金」

與「國泰全球穩健組合基金」合併事宜 

 

一、依據國泰投信 107年 2月 7日 107國泰投信管字第 0000000115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旨揭投信所經理之「國泰全球環保趨勢基金」(消滅基金，代號：010020)及

「國泰新興市場基金」(存續基金，代號：010023)之合併案，業經金融監督

管理委員會於 107年 1月 8日金管證投字第 1060050274號函核准。 

三、旨揭投信所經理之「國泰全球穩健組合基金」(消滅基金，代號：010015)及

「國泰智富 ETF均衡組合基金」(存續基金)之合併案，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

員會於 107年 1月 8日金管證投字第 1060050275號函核准。消滅基金「國

泰全球穩健組合基金」之經理費為 0.7%，保管費為 0.12%；存續基金「國

泰智富 ETF均衡組合基金」之經理費為 0.8%，保管費為 0.14%，兩者存在

差異。此兩檔基金合併後，客戶原定期(不)定額投資舊戶得繼續扣款，惟不

得增加扣款金額及扣款次數。 

四、基金合併基準日訂於 107年 4月 11 日。 

五、「國泰全球環保趨勢基金」及「國泰全球穩健組合基金」自 107年 2月 14

日起不再接受新申購與轉入交易作業，受理最後贖回或轉出日期為 107年 4

月 9日。如投資人不同意本合併案者，敬請於 107年 4月 9日前辦理基金贖

回或轉換作業，逾期未申請者，視同同意該等基金合併。檢附國泰投信提供

之合併公告如附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